
提早復學切結書 
      

    學生為          科  年  班    （姓名）於   

學年度第   學期辦理休學，原應於    學年度第  

學期復學，今自願於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提早復學；另    學

年度第   學期的成績，比照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

第十四條重讀成績的規定，擇優登錄，特立此書。 

     此致 
 

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

 

      學   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監 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通 訊 地址： 

    聯 絡 電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
